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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19-017 

债券代码：122441    债券简称：15赣长运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背景及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2018 年 1月，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与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景德镇市隆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在工商登记部

门办理了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运达”）的注册登记

手续，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9,20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46%。 

由于江西运达公司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活动，股东各方均未实缴出资。 

在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后，其所处的行业

环境和发展趋势发生较大变化。针对 PPP项目较为严峻的监管政策环境，以及地

方经济发展放缓所带来的现实需求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大型 PPP项目

面临收缩，PPP前期市场过度竞争，新项目入库标准更为严格，行业景气度下降，

上述客观情况使江西运达难以顺利开拓项目，未能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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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为保护股东权益，并鉴于江西运达公司尚未正式投资运营的

现状，拟依法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徐丰贤先生任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9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董事徐丰贤先生回避表决，该

议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次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8MA37NQRD3D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西大街 

法定代表人：胡维泉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等 

成立日期 ：2018年 1月 9日 

 

三、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原投资设立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主要目的是在国家鼓励

以 PPP模式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背景下，公司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及

江西的 PPP项目实践基础，拟抓住市场机遇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有目标性地参与

优质 PPP 项目，适时拓展 PPP业务渠道与模式，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现因 PPP 项目监管趋严及行业景气度下降等客观情况，基于规避政策风险

和投资风险的考虑，江西运达公司未能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不能达成公司投资设

立公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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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为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公司拟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产生影

响，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

关联董事徐丰贤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事表决一致同意通过。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注销

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在

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议案，并进行了必

要的沟通，我们认为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事项是基于规避政策风

险和投资风险的谨慎决策，对本次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事项给予

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公司拟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时，

关联董事按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拟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是鉴于该公司未能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活动，股东各方均未实缴出资，以及目前

PPP项目监管趋严及行业景气度下降等客观情况，基于规避政策风险和投资风险

考虑所做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江西运达

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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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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